
 

周口市淮阳区王艳华被绑架 
2 月 18 日晚上 9 点左右，周

口市淮阳区公安局 4 人和豆门乡派

出所警察 1 人闯入淮阳区豆门乡贾

营村村民法轮功学员王艳华家，他

们都戴着口罩，拒报姓名，晃了一

下反着拿的警察证。绑架了王艳

华，说是带去豆门乡派出所审问。

非法搜走大量大法书籍、师父法

像、手机、优盘等，并把王艳华女

儿的私人物品（书包、各种重要证

书、手机等）都强行拿走。 ◇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河

南报道）河南省南阳市社旗县七十

三岁的法轮功学员王自周于二零二

一年六月八日被社旗县国保大队警

察绑架、非法抄家，家中所有大法

书籍和周刊、一些光盘、三部手

机、播放器被抢走。 

王自周已年过七旬，被非法关

押在社旗县看守所，当时留下他双

目失明的妻子一人在家无人照顾。 

二零二一年六月十五日，社旗

县国保警察伙同绕良镇派出所警察

（据说还有两个南阳公安）将他已

出嫁的女儿（未修炼法轮功）叫到

村大队部恐吓，其中一人威胁说：

把你孩子送到孤儿院，把你抓起

来。六月二十五日，社旗县国保警

察伙同绕良镇派出所警察闯到他家

中非法抄家，暴力毁坏几个锁具，

还抢走一些私人物品、两部手机。 

十二月六日，社旗县国保警察

再次闯入他家中非法抄家，抢走一

个播放器，又将他女儿劫持到社旗

县拘留所，非法拘留 10 天，留下

还在哺乳期的孩子彻夜哭闹。 

王自周曾于二零一九年夏被绑

架一次，非法判刑一年。于二零一

九年七月十八日上午 11 点多在家

中被社旗县公安局国保大队伙同饶

良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

强行抢走师父法像、大法书籍十几

本、《明慧周刊》和《正见周刊》

若干、未发的真相资料等，就连墙

上贴的年画、门上贴的传统对联也

被撕毁；七月二十二日被社旗县检

察院非法批捕，被非法关押在社旗

县看守所，后被枉判一年。 

根据明慧网报道的信息统计，

二零二一年，河南省法轮功学员因

为信仰真、善、忍，被中共当局迫

害，至少 5 人被迫害离世，90 人

被非法判刑，237 人次被绑架，95

人次被骚扰，3 人次被洗脑班迫

害；总计至少 430 人次被迫害。 

由于中共网络封锁、不允许家

人探视、暗地迫害等原因，还有许

多没有报道出来的迫害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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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
由李洪志先生于 1992 年 5 月
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至
今已洪传 100 多个国家和地
区，法轮功的书籍被译成 40
多种语言出版发行。李洪志先
生和法轮大法获得各国政府各
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
过 5400 项。“真、善、忍”
的信仰得到了世界各族裔民众
的爱戴和尊敬，却在中国大陆
一地受到残酷迫害。◇ 

中共的洗脑宣传，使很多人

疑问：法轮功是不是违法？事实

是：中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

法轮功违法。越来越多的律师和

法官，认清了这一点。 

中国最高效力的法律是《宪

法》。翻遍中国《宪法》，没有

任何条文规定法轮功违法，相

反，《宪法》保障中国公民的信

仰自由。 

按照中国现行法律体系，在

宪法之下，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基本法律

和其他法律（统称法律）。翻遍

中国法律，也找不到任何一部法

律说法轮功违法。 

“邪教”之说，来自江泽民

和党媒《人民日报》。然而公、

检、法机关应依法律办案，而不

能依照政治运动中的报道或内部

指令来办案。 

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

一直在以权代法，根本就没讲过

法律。中共为了制造迫害借口，

导演了“天安门自焚”等诸多假

新闻。这恰恰暴露了中共“假恶

斗”的本质。◇ 

▲台湾法轮功学员集体炼功的殊
胜场景。台湾是除中国大陆外，
修炼法轮功人数最多的地区，约
有 50 多万人。1000 多个炼功点
遍布 300 多个城镇。社会各个阶
层都有人修炼法轮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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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2022 年 1 月 26

日，信阳市老城派出所片警张磊

（协警、兼原居地中山居委会副主

任）骚扰浉河区法轮功学员包红

梅， 看她到哪儿去了吗？问她手

机号是多少？包红梅已搬家，他没

能联系上。 

在此之前，从 2019 年 8 月至

2021 年 9 月 27 日，包红梅至少超

过 10 次遭老城派出所副所长罗明

强、张磊和胡姓女警察（好像叫胡

玲）等人员上门或电话骚扰。 

第一次是在 2019 年 8 月的一

天上午，副所长罗明强和一个警察

到包红梅家，她不在家。副所长罗

明强告诉她家人：“没事，让她给

我回个电话。”下午，包红梅给罗

明强回电话说：“你们派出所是抓

坏人的，我是向善做好人，不归你

管，你们的工作是为民排忧解难、

为民除害的，好人越多你的工作越

好开展吧。”通话半个多小时结

束，期间他问包红梅在哪？包红梅

一直劝他善待好人有福报。 

第二次是在 2019 年 9 月的一

天上午，片警张磊和胡姓女警察两

人到包红梅单位去骚扰。包红梅告

诉他们修炼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

的。2011 年 3 月新闻总署令 50 号

第 99 条和 100 条废止法轮功的书

籍出版的禁令；公通字（2000）39

号文件国家明确认定的现行 14 种

邪教里没有法轮功，网上都可以搜

索到的，他们听着听着就走了。 

2019 年 10 月 1 日前的两个星

期六、星期天，张磊和胡姓警察每

天都到法轮功学员包红梅家骚扰一

次，并且还要拍照。包红梅说公民

有肖像权，阻止他们拍照，包红梅

给他们讲大法真相，希望他们不要

参与此事，要智慧的工作，善待好

人会前途无量的。 

2019 年 9 月 28 日，派出所副

所长罗明强和胡姓警察到包红梅单

位骚扰，他们给包红梅聊些家常

话，包红梅说工作很忙，你们不要

再来。他们说是走访，包红梅说我

家属院其他人你们就没有走访，待

了几分钟他们走了。 

2020 年 10 月下旬的一个星期

天，张磊和胡姓警察又来包红梅家

没有敲开门，包红梅听他们给领导

通话，说第二天到包红梅单位去。

包红梅为了不给单位同事造成压

力，于是便给他们开门了，进门胡

姓警察问：“你的手机号换了？手

机号码是多少？有事好联系你。”

包红梅说：“手机号码是我的隐

私，我基本不用手机，有事？啥事

也没有。”说着他们就走了，期间

张磊在看手机，走后包红梅悟到张

磊可能在偷拍照相。 

2021 年正月初七，信阳市老

城派出所的一名不知姓名的警察电

话骚扰包红梅，没能联系上。 

2021 年 5 月 20 日，信阳市老

城派出所的一名不知道姓名的警察

到包红梅单位骚扰，警察让包红梅

的同事帮忙给他和包红梅照相，包

红梅语重心长地严肃地告诉他们：

“善待修佛的人，你们的事业会飞

黄腾达的，不要照相，这样做等于

让你们坐上去悬崖的列车，对你们

及你们的家人都不好。”他们没敢

照。 

包红梅给警察讲：“我理解这

件事是领导的安排，你也不想来，

好人也不归你管，迫害法轮功没有

法律依据和红头文件，从上到下都

是口头传达，上面领导都害怕留下

证据将来被清算，已有一些明白法

轮大法真相的警察采取枪口抬高一

厘米等智慧的工作，多地有些明智

的派出所所长也不愿管，有的派出

所所长、警察保护法轮功学员都得

福报了，可惜参与迫害的已越来越

多的在恶报中兑现着。”几分钟后

警察笑笑地走了，走时包红梅还叮

嘱他：“现在倒查二十年整顿公检

法，你可不能给他们当炮灰使，保

护好自己啊！” 

2021 年 9 月 27 日，信阳市老

城办事处中山社区居委会（包红梅

原住址的社区）主任罗华莲电话骚

扰包红梅，没能联系上。同日，信

阳市老城办事处不知姓名的男士

（0376-6565629）到单位骚扰包红

梅，包红梅已退休没用手机，也没

能联系上。 

在此敬告善良的派出所所长、

老城办事处领导及中山社区居委会

主任： 

“善恶有报，不是不报，时辰

未到，现在瘟疫和倒查公检法三十

年就是正在兑现善恶报应，你们要

守住良知，不要惯性地依旧做着权

大于法的违法的事，保护好辖区内

法轮功学员，就是保护好自己，就

是保护好单位的职工以及你们的家

人。不要再给江泽民派当枪使，他

们正在遭恶报，千万不能再为难你

手下，指使他们参与迫害修佛的

人，那罪大如天。真心希望你们为

自己和家人负责，善待法轮功学

员，天赐幸福平安！” 

▲漫画：中共警察闯入民宅绑
架法轮功学员 

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
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修炼
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自焚的。
所有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都可
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海外有
很多关于法轮功的正面报道。然
而中共在迫害伊始就大量销毁法
轮功书籍，并在互联网上封锁一
切关于法轮功的正面信息，把和
法 轮 功 有 关 的 词 汇 都 设 成 敏 感
词 ， 就 是 害 怕 人 们 了 解 事 实 真
相。◇ 


